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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輕艇協會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經114年12月8日及25日第九屆第九次理事會會議通過  

一、 本簡則依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及中華民國輕艇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

章程第二十八條辦理。  

二、 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本會與運動員間之聯繫。  

三、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研議有關運動員權益議題，提供本會理事會或相關決策單位意見與建

議。  

(二) 得配合遴派代表參與或列席本會理事會或相關決策單位涉運動員權益

議題之決策討論或會議。  

(三) 蒐集並彙整運動員等利害關係人對於可能影響運動員決策之意見。  

(四) 協助本會推廣輕艇運動。  

(五) 其他有關輕艇運動之選手相關事宜。  

四、 本委員會會址設於本會會址內。  

五、 本委員會係本會內部組織，對外行文以本會名義行之。  

六、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7人，均屬無給職，任期與理事長同，依「本會運動員委員會

選舉實施原則」(如附件)辦理選舉，並得列候補委員，候補委員人數

不得少於候選人人數三分之一。但參選人數不足時，不在此限，當選

委員名單應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並報運動部備查；異動時亦同。  

(二)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1人，由本委員會委員互推選產生。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但參選人數

不足時，不在此限。 

(四) 如有委員於任期中辭任或因故更換，應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如仍未

能補足本委員會出缺委員之席次時，其缺額由理事長推薦其他符合被

選舉人資格者，並經理事會會議通過。  

(五)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1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負責本委員會

相關行政事務，包括聯絡、協調及庶務等日常工作。   

七、 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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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委員會每半年應至少召開會議1次，由召集人召集之，並擔任會議

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副

召集人擔任主席；副召集人亦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召集人指定

委員1人代理之。  

(二)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如委員因故

無法參與會議時，得提供書面意見。  

(三) 本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送經理事長同意後實施，並報運動部備查。  

(四) 本委員會得邀請運動部訓輔委員、專家學者、本會運動員理事、相

關專項委員會之委員、秘書長或專任工作人員列席，其中本會秘書

長及專任工作人員應配合出席。  

八、 本委員會會議應全程錄音或錄影，會議紀錄應於本會網站公開。  

九、 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會統籌編列。  

十、 本簡則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運動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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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輕艇協會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六、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7人， 

均屬無給職，任期與 

理事長同，依「本會 

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 

施原則」(如附件)辦 

理選舉，並得列候補 

委員，候補委員人數 

不得少於候選人人數 

三分之一。但參選人 

數不足時，不在此限，當選委

員名單應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

過， 並 報運動部備查；異動

時亦同。 

(二)本委員會置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各1人，由本委員會委員

互推選產生。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委

員不得少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但參選人數不

足時，不在此限。 

六、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5至9人，均屬無

給職，其中1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

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委員以曾經

代表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

會、亞洲運動會、世界大學

運動會、東亞運動會、青年

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青年

運動會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組團參加之國際綜合

性賽會代表隊選手、年齡滿

20歲以上為原則。(*民法第

12條規定，滿20歲為成年

人）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

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

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

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

查。 

 

一、考量各亞奧運特定 體

育團體辦理選舉參選人數不

足時，將導致候補委員人數

無法達到候選人人數三分之

一。為 因應參選人數不足

無法 依規定之情形，故增

訂參選人數不足時，不在此

限之規定。  

二、為加強說明運動員 委

員會召集人及副召集 人產

生之機制，係由委員互相推

選產生出，而非再次辦理選

舉。  

三、考量各亞奧運特定體育

團體辦理選舉時參選人數不

足，進而導致委員任一 性

別總數無法達到三分之一，

為因應參選人數不足無法依

規定之情形，故增訂參選人

數不足時，不在此限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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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七、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本委員會每半年應至少召

開會議1次，由召集人召集

之，並擔任會議主席，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召集人因故

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副召集人

擔任主席；副召集人亦因故不

能主持會議時，由召集人指定

委員1人代理之。  

(二)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如委員因故無法參與會議時，

得提供書面意見。  

(三)本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

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送經理事長同意

後實施，並報運動部備查。  

(四)本委員會得邀請運動部訓

輔委員、專家學者、本會運動

員理事、相關專項委員會之委

員、秘書長或專任工作人員列

席，其中本會秘書長及專任工

作人員應配合出席。  

七、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為

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

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

主持，召集人未克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

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

定委員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得邀請教育部體育署

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四）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

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

國輕艇協會依程序陳報體育

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一、為使運動員委員會運作

穩定，發揮反映意見與有效

溝通之功能，促進運動員與

協會間溝通平臺之長遠發

展，爰修正運動員委員會定

期召開會議頻率。  

二、為確保運動員委員會決

議事項之執行可行性及效

率，爰增列得邀請協會秘書

長或專任工作人員列席會

議，受邀之秘書長、專任工

作人員應配合出席會議。  

三、為確保當選之委員穩定

出席並促進運動員與協會間

溝通平臺之長遠發展，且避

免透過選舉產生之委員未出

席，卻由未當選運動員出席

之爭議，故刪除由其他符合

參選資格人員代理出席之規

定，另新增得提供書面意見

之規定。 

八、本委員會會議應全程錄音

或錄影，會議紀錄應於本會網

站公開。 

 一、本次新增規定。 

二、為提升委員會運作之公

開透明度，使利害關係人得

以了解會議決議內容及討論

過程，爰新增之規定。 

九、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

會統籌編列。  

八、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

本會統籌編列。  

配合增列第八點規定，故依

序移列為第九點。  

十、本簡則經本會理事會會議

通過後實施，並報運動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九、本簡則經本會理事會會

議通過後實施，並報運動部

備查，修正時亦同。  

配合增列第八點規定，故依

序列為第十點。 

 


